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方案 
109 年 4月修訂版 

壹、推動背景 

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部分產業受衝擊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窘境，為減輕過渡期之財務負擔，協助廠商持續營運完成

使用，爰研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方案」以為

因應，並維持工業區產業活絡發展。 

貳、紓困機制 

一、適用範圍：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工業局轄管 62 處工業區(包含經濟部產業園區

開發管理基金投資取得部分)。惟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

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本方案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二、施行期限： 

自 109 年 1 月 15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紓困條例)施行期間辦理。) 

三、四大紓困措施： 

包含租金緩繳或減收(二擇一)、完成使用期限展延、公共設施維護費

減收、污水處理使用費緩繳等，計四大紓困措施十項具體紓困內容。 

四大紓困措施 十項具體紓困內容 

一、租金緩繳

或減收 

(二擇一) 

(一)產業用地

出租 

1-1 006688 措施及 006688 轉只租

不售方案 

(1)緩繳：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

緩繳 1 年，分 3 年平均攤還，緩

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

息。 

(2)減收：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

減收 20%，為期 6 個月。 

1-2 工業區土地出租優惠方案 

(1)緩繳：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

緩繳 1 年，分 3 年平均攤還，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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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紓困措施 十項具體紓困內容 

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

息。 

(2)減收：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

減收 20%，為期 6 個月。 

(二)公設用地 

及國有房舍出

租 

1-3 工業區公設用地及國有房舍出租 

(1)緩繳：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

緩繳 1 年，分 3 年平均攤還，緩

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

息。 

(2)減收：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

減收 20%，為期 6 個月。 

二、完成使用期限展延 

2-1 工業區土地出售 

得申請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均核予展

延，不沒收 10%完成使用保證金。 

2-2 006688 措施及 006688 轉只租不

售方案 

得申請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均核予展

延，不沒收擔保金及不終止租約。 

2-3 工業區土地出租優惠方案 

得申請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均核予展

延，不影響享有前 2 年免租金優惠之

權益。 

2-4 一般型用地變更 

得申請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均核予展

延，不回復土地原規劃使用 

2-5 更新立體化容積獎勵 

得申請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均核予展

延，不撤銷原核准容積獎勵。 

三、公共設施維護費減收 
紓困條例施行期間，減半收取工業區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四、污水處理使用費緩繳 

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得申請緩繳 1年，

分 3 年平均攤還，緩繳期間免計收滯

納金及延遲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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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業區紓困措施之 1：租金緩繳或減收(二擇一)辦理原則 

1-1 006688 措施及 006688 轉只租不售方案 

一、現行規範 

依工業區土地租賃契約之規範，承租者逾期 4 個月(承租者以書面先行

通知工業區服務中心，可多 1個月之期間，即 5個月)以上仍不繳付租

金者，本部工業局得終止租約。 

二、紓困內容 

本項租金緩繳或減收，由申請者依其需求擇一適用，經核定後不得變

更： 

(一)租金緩繳：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有緩繳租金之需求之承

租者，得依本原則申請將租金繳納之期限酌予延長 1 年，並須經

雙方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延長租金繳納之期限)。 

(二)租金減收：得依本原則申請租金減收 20%，為期 6個月，並須經雙

方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租金減收 20%)。 

三、適用對象 

(一)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內承租者無積欠違約金(因違約金屬懲罰

性質，不宜併同租金緩繳方式辦理)，經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審

查核准同意者。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租金緩繳： 

1.承租者函文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依據前開認定標

準，進行資格審查。 

3.倘符合申請之資格，工業區服務中心應函復承租者租金繳納期

限得予以延長 1年及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並副知

工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 

(二)租金減收： 

1.承租者函文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依據前開認定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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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進行資格審查。 

3.倘符合申請之資格，工業區服務中心應函復承租者得核予租金

減收 20%(為期 6 個月)及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詳

附件 1)，並副知工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 

五、緩繳方式【相關案例計算說明詳附件 2-4】 

承租者於租金緩繳期限期屆滿日起應繳納各期租金時，將未繳交之租

金分 3 年平均攤還，緩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息。分期繳納之

租金、當期租金逾期或未繳納之處理，應依「租賃契約書」租金繳付逾

期之違約金相關規範辦理。承租者於尚未繳清未繳租金時，不得再依

其他相關規定申請延期租金繳納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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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業區土地出租優惠方案 

一、現行規範 

依工業區土地租賃契約之規範，承租者逾期 4 個月(承租者以書面先行

通知工業區服務中心，可多 1個月之期間，即 5個月)以上仍不繳付租

金者，本部工業局得終止租約。 

二、紓困內容 

本項租金緩繳或減收，由申請者依其需求擇一適用，且經核定後不得

變更： 

(一)租金緩繳：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有緩繳租金之需求之承

租者，得依本原則申請將租金繳納之期限酌予延長 1 年，並須經

雙方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延長租金繳納之期限)。 

(二)租金減收：得依本原則申請租金減收 20%，為期 6個月，並須經雙

方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租金減收 20%)。 

三、適用對象 

(一)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內承租者無積欠違約金(因違約金屬懲罰

性質，不宜併同租金緩繳方式辦理)，經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審

查核准同意者。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租金緩繳： 

1.承租者函文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依據前開認定標

準，進行資格審查。 

3.倘符合申請之資格，工業區服務中心應函復承租者租金繳納期

限得予以延長 1年及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並副知

工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 

(二)租金減收： 

1.承租者函文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依據前開認定標

準，進行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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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倘符合申請之資格，工業區服務中心應函復承租者得核予租金

減收 20%(為期 6 個月)及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詳

附件 1)，並副知工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 

五、緩繳方式【相關案例計算說明詳附件 2-4】 

承租者於租金緩繳期限屆滿日起應繳納各期租金時，將未繳交之租金

分 3 年平均攤還，緩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息。分期繳納之租

金、當期租金逾期或未繳納之處理，應依「租賃契約書」租金繳付逾期

之違約金相關規範辦理。承租者於尚未繳清未繳租金時，不得再依其

他相關規定申請延期租金繳納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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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設用地及國有房舍出租 

一、現行規範 

依工業區公設用地及國有房舍出租規定，在不妨礙其用途及目的之情

形下，得經工業區服務中心同意，逕予出租。 

二、紓困內容 

本項租金緩繳或減收，由申請者依其需求擇一適用，且經核定後不得

變更： 

(一)租金緩繳：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有緩繳租金之需求之承

租者，得依本原則申請將租金繳納之期限酌予延長 1 年，並須經

雙方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延長租金繳納之期限)。 

(二)租金減收：得依本原則申請租金減收 20%，為期 6個月，並須經雙

方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租金減收 20%)。 

三、適用對象 

(一)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內與工業區服務中心簽訂租約之承租者，

且無違反契約之相關規定，並經工業區服務中心審查核准同意者。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租金緩繳： 

1.承租者函文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依據前開認定標

準，進行資格審查。 

3.倘符合申請之資格，工業區服務中心應函復承租者租金繳納期

限得予以延長 1年及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並副知

工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 

(二)租金減收： 

1.承租者函文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依據前開認定標

準，進行資格審查。 

3.倘符合申請之資格，工業區服務中心應函復承租者得核予租金

減收 20%(為期 6 個月)及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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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並副知工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 

五、緩繳方式【相關案例計算說明詳附件 2-4】 

承租者於租金緩繳期限屆滿日起應繳納各期租金時，將未繳交之租金

分 3 年平均攤還，緩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息。分期繳納之租

金、當期租金逾期或未繳納之處理，應依「租賃契約書」租金繳付逾期

之相關規範辦理。承租者於尚未繳清未繳租金時，不得再依其他相關

規定申請延期租金繳納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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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業區紓困措施之 2：完成使用期限展延辦理原則 

2-1 工業區土地出售 

一、現行規範 

申請人應於本部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件(或發給土地使用同意書)發文

之日起 2 年內或經「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審查小

組」審查會核定之建廠計畫期程內取得使用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

用，且完成使用後可申請無息退還完成使用保證金；倘申請人於期限

內未取得使用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其完成使用保證金不予退

還，並解繳經濟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且本部工業局得強制以原

價無息買回土地。 

二、紓困內容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無法依規定完成使用之購地廠商，得依本

原則申辦完成使用期限展延，將不沒收完成使用保證金(總價額 10%)。 

三、適用對象 

(一)承購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土地之廠商，期限內尚未能取得使用

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屬不可抗力之情形係不可歸責事由，依紓困

條例施行期間全程皆可納入核予展延期限。 

(二)由本部工業區服務中心受理及核予展延期限逕復申請人，副知工

業區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並持續輔導廠商儘速完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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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06688 措施及 006688 轉只租不售方案 

一、現行規範 

自簽訂租賃契約之日起 1 年 6 個月內未取得建造執照並申報開工者、

自簽訂租賃契約之日起 3 年內未取得使用執照並開始營運者，得終止

契約，已繳交之擔保金概不退還。 

前項 3 年期限屆滿前，廠商得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展延申請，展延

次數不得超過 2 次，每次展延期程以 6 個月為限。廠商未依契約規定

期限建廠，而於契約規定期限屆滿之後始提出展延申請者，原則上不

予同意。 

二、紓困內容 

適用 006688 措施及 006688 轉只租不售方案之承租廠商因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影響無法依規定期限開始營運，得依本原則申辦期限展延，

將不沒收擔保金(6個月租金同額)及不終止租約。 

三、適用對象 

(一)依 006688 措施及 006688 轉只租不售方案承租土地之廠商，於規

定期限內尚未能完成建廠開始營運者。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屬不可抗力之情形係不可歸責事由，依紓困

條例施行期間全程皆可納入核予展延期限。 

(二)由工業區服務中心受理及核予展延期限逕復申請人，副知工業區

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並持續輔導廠商儘速完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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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業區土地出租優惠方案 

一、現行規範 

申請人應自簽訂租賃契約之日起 2 年內或經「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

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審查小組」審查會核定之建廠計畫期程內取得使用

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即享有前 2 年免土地租金之優惠；以現

金繳納之 2 年租金可抵繳第 3 年、第 4 年租金，或申請無息退還。倘

申請人於期限內未取得使用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以現金繳

納之 2 年租金視同繳納第 1 年、第 2 年之租金，以銀行保證書、銀行

可轉讓定期存單設質者，得依約追繳前 2 年之租金，即不得享有前 2

年免租金之優惠，且本部工業局得終止租賃契約收回土地。 

二、紓困內容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無法依規定完成使用之租地廠商，得依本

原則申辦完成使用期限展延，將不影響享有前 2年免租金優惠之權益。 

三、適用對象 

(一)依工業區土地出租優惠方案承租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土地之廠

商，於期限內尚未能取得使用執照並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屬不可抗力之情形係不可歸責事由，依紓困

條例施行期間全程皆可納入核予展延期限。 

(二)由工業區服務中心受理及核予展延期限逕復申請人，副知工業區

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並持續輔導廠商儘速完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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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般型用地變更 

一、現行規範 

經核准之用地變更規劃案，按「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辦法」規定，申

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核定之事業計畫使用或擅自變更原核准事業計畫

之用地用途等，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其用

地變更規劃之核准，並回復其用地為原規劃之使用，已繳納之回饋金，

不予退還。 

二、紓困內容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無法依規定完成使用之用地變更規劃案件

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原則申辦展延核定計畫之完成使用期

限，將不廢止其用地規劃之核准及不回復土地原規劃使用。 

三、適用對象 

(一)經本部核准之用地變更規劃案件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屬不可抗力之情形係不可歸責事由，依紓困

條例施行期間全程皆可納入核予展延期限。 

(二)由工業區服務中心受理及核予展延期限逕復申請人，副知工業區

管理處及本部工業局，並持續輔導廠商儘速完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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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更新立體化容積獎勵 

一、現行規範 

依經濟部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案（容積獎勵案適用）審議機制，申請

人未依核定之事業計畫完成使用，經工業局服務中心及管理處函報本

部審查後，依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辦法第 32 條為廢止其用地變更規

劃核准，並副知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並函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不予發給或廢止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 

二、紓困內容 

展延完成使用期限為依紓困條例施行期間，全程皆可納入核予展延期

限。除事業計畫書預計開發進度修正調整外，不涉及變更其他原核定

計畫內容。 

三、適用對象 

(一)依本部公告受理申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方案提高容積之工業區，

並經本部核定之廠商。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申請人依原核定計畫書檢具文件包含:目前辦理進度相關文件(工

程進度證明文件需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認可)、欲申請展延時間及

期限、配合前述展延時間修正預計開發進度表：應包含(1)開始時

間、(2)分期進度表、(3)預計申請建造執照時間、(4)預計申請使

用執照時間、(5)預計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間與(6)預計

申請完成使用查核時間等書件，向工業區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二)工業區服務中心於收件後，應至現地勘查，並於審查無誤後將勘

查結果及前開所提資料，轉陳本部工業局函復申請人同意展延完

成使用期限。 

(三)經審查符合之案件，函復申請人完成時間得予延長之期限及預計

開發進度表之各工項時間，並副知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之地方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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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業區紓困措施之 3：公共設施維護費減收辦理原則 

一、現行規範 

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之收取，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3 條第 1項

規定略以：「依第五十條規定成立之管理機構，得向區內各使用人收取

下列費用：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及第 2 項規定略以：「前項各

類費用之費率，由管理機構擬訂，產業園區屬中央主管機關開發者，應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開發

者，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向區內各使用人收取。 

二、紓困內容 

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內租購土地或廠房建築物者，於本紓困措施

實施期間，得減半收取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三、適用對象 

(一)本部工業局轄管工業區內租購土地或廠房建築物，惟經公告為閒

置土地者不得適用(已取得建造執照、申報開工及動工之事實者除

外)。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由管理機構依各工業區費率之原公告程序辦理本原則之公告。 

(二)由管理機構向區內使用人減半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三)本原則之適用，不論使用人前採月繳、半年繳及年繳者一律減半

優惠；另針對預繳或逾繳者，由工業區管理機構主動依其權責與

區內使用人協調辦理抵繳或退款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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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工業區紓困措施之 4：污水處理使用費緩繳辦理原則 

一、現行規範 

依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規定，用戶應繳納之使用費，得敘明理

由向下水道機構申請核准後，分 2 期至 6 期繳納，其期限以 6 個月為

限，並依原繳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 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逾期未繳納者，依管理規章第 16條辦理。但用戶如因

特殊因素，依前述分期期數及期限繳納使用費，致嚴重影響其營運及

財務分配者，應敘明理由並經下水道機構報請本部工業局核准後，其

分期期數上限得展期為 12 期，期限以 12 個月為限。 

二、紓困內容 

本部工業局所轄工業區內已申請聯接使用廠商，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遭逢經營困難，致嚴重影響其營運及財務分配者，其汚水處理

費得申請緩繳 1 年，分 3 年平均攤還，緩繳期間免計收滯納金及延遲

利息。 

三、適用對象 

(一) 本部工業局所轄工業區內已申請聯接使用廠商。 

(二)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能源法規執行期限、地方回饋承諾事項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得適用。 

四、辦理程序(或方式) 

(一)由下水道機構依各工業區費率之原公告程序辦理本原則之公告。 

(二)經核准後緩繳期間得免計收滯納金及延遲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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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租金減收 20%) 

依據經濟部授權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甲方)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於民國○○年○○月○○日簽訂

○○○○工業區土地租賃契約書（以下簡稱契約書）第○○條「契約之修正」之

規定，為辦理原租約書補充協議書事宜，雙方同意就契約書部分條文內容另行約

定，補充協議書條款內未約定事項，依照契約書條款辦理，本補充協議書條款如

下： 

第 1 條 租金減收期間 

乙方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方案」，向甲方申請

租金減收，經甲方審查核准後，同意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

國○○年○○月○○日止之各期租金減收 20%。 

第 2 條 補充協議書份數 

本補充協議書正本 1 式 2 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 份為憑；副本○份，

甲方執○份、乙方執○份。 

第 3 條 附件 

本補充協議書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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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甲方)：中華民國經濟部 

法定代理人：○ ○ ○ 

地      址：台北市福州街 15 號 

代理 機 關：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      任：○ ○ ○ 

 

 

立契約人(乙方)： 

法定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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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增列延長租金繳納之期限) 

依據經濟部授權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甲方)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於民國○○年○○月○○日簽訂

○○○○工業區土地租賃契約書（以下簡稱契約書）第○○條「契約之修正」之

規定，為辦理原租約書補充協議書事宜，雙方同意就契約書部分條文內容另行約

定，補充協議書條款內未約定事項，依照契約書條款辦理，本補充協議書條款如

下： 

第 1 條 延長租金繳納之期限 

乙方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工業區紓困方案」，向甲方申請

延長租金繳納期限，經甲方審查核准後，延長租金繳納期限為民國○○

年○○月○○日至民國○○年○○月○○日。 

第 2 條 緩繳方式 

一、 第 1 條延長租金繳納期限內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息。 

二、 乙方須於延長租金繳納期限屆滿日起，於繳納各期租金時，併同

將未繳交之租金分 3 年平均攤還。 

三、 分期攤繳之租金、當期租金逾期或未繳納之處理，應依契約書租

金繳付逾期之違約金相關規範，予以計收違約金，甲方並得終止

租約。 

第 3 條 補充協議書份數 

本補充協議書正本 1 式 2 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 份為憑；副本○份，

甲方執○份、乙方執○份。 

第 4 條 附則 

一、乙方尚未繳清未繳租金時，不得再申請延期租金繳納之期限。 

二、本協議書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行細則、產業園

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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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甲方)：中華民國經濟部 

法定代理人：○ ○ ○ 

地      址：台北市福州街 15 號 

代理 機 關：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      任：○ ○ ○ 

 

 

立契約人(乙方)： 

法定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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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租金緩繳機制案例(租金緩繳期限內) 

案例說明(假設條件)： 

一、承租廠商依租賃契約書規定，應逐期於契約簽訂日之相當日繳交當期租

金，該廠商並選擇按季繳納方式，於每期期初繳納當期租金。以租期 109年 3

月 20日至 110 年 3月 19日為例，該廠商原應於自 109 年 3 月 20 日起按期(每

期 3 個月)繳納 1 年 4 期租金，每期期初應繳租金 30,000 元。 

二、依承租廠商與○○工業區服務中心簽訂之租賃契約書補充協議書第 1條延

長租金繳納期限為 109 年 3 月 20 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其依補充協議書規

定，於租金緩繳期限 1 年內各期應繳租金如下： 

應繳日期 每期(3 個月)應繳租金 
109 年 03 月 20日 
(租期自 109 年 3 月 20 日至 109年 6 月 19
日) 

0 元 

109 年 06 月 20日 
(租期自 109 年 6 月 20 日至 109年 9 月 19
日) 

0 元 

109 年 09 月 20日 
(租期自 109 年 9 月 20 日至 109年 12月 19
日) 

0 元 

109 年 12 月 20日 
(租期自 109 年 12月 20日至 110 年 3月 19
日)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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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租金緩繳方式案例(租金緩繳期限屆滿後之攤還方式) 

案例說明： 

一、 以附件 2案例假設，承租廠商於租金緩繳期限(109 年 3月 20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計 1 年共 4 期)屆滿之次日起，分 3 年(共 12期)於每期平均攤

還該緩繳期間延緩未繳之租金 10,000元（延緩未繳每期租金 30,000元×

4 期/分 12 期攤還＝10,000 元）。 

二、 承租廠商各期應繳租金為當期租金 30,000 元+分 12 期平均攤還租金

10,000 =40,000 元，如下表： 

應繳日期 應繳金額(元) 

110 年 3月 20 日 
(租期自 110 年 3 月 20 日至 110年 6 月 19 日) 

40,000  

110 年 6月 20 日 
(租期自 110 年 6 月 20 日至 110年 9 月 19 日) 

40,000  

110 年 9月 20 日 
(租期自 110 年 9 月 20 日至 110年 12月 19日) 

40,000  

110 年 12 月 20日 
(租期自 110 年 12月 20日至 111 年 3月 19日) 

40,000  

111 年 3月 20 日 
(租期自 111 年 3 月 20 日至 111年 6 月 19 日) 

40,000  

111 年 6月 20 日 
(租期自 111 年 6 月 20 日至 111年 9 月 19 日) 

40,000  

111 年 9月 20 日 
(租期自 111 年 9 月 20 日至 111年 12月 19日) 

40,000  

111 年 12 月 20日 
(租期自 111 年 12月 20日至 112 年 3月 19日) 

40,000  

112 年 3月 20 日 
(租期自 112 年 3 月 20 日至 112年 6 月 19 日) 

40,000  

112 年 6月 20 日 
(租期自 112 年 6 月 20 日至 112年 9 月 19 日) 

40,000  

112 年 9月 20 日 
(租期自 112 年 9 月 20 日至 112年 12月 19日) 

40,000  

112 年 12 月 20日 
(租期自 112 年 12月 20日至 113 年 3月 19日) 

40,000  

 


